国家知识产权局

关于明确申报资助工作中相关问题的通知
国知管发〔2009〕50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（主管部门）：
    10月10日，我局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度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，为做好组织申报工作，规范工作流程，统一工作标准，现就申报资助工作中相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一、受理编号规定
中央单位、各省市《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申报表》中受理编号统一规定为11位，其由第1-2位的地区代码（各地区代码见附件）、第3-6位的年代编码以及第7-11位的流水号编码构成，示例如下：
受理编号：×× ×××× ×××××
地区代码     年代          流水号编码
二、受理单位要求
为方便中央单位申报资助专项资金，经财政部同意，中央单位、解放军系统京外单位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知识产权局申报，受理编号前两位采用当地地区代码，并在汇总表的备注栏中注明“中央单位”及“部队单位”；解放军系统在京单位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。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（一）《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申报表》一式2份，受理单位应核实并填写简要意见，加盖公章；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法人资格证书，要求提供复印件1份，应盖申报单位的公章；
（三）PCT申请进入指定国家阶段的受理通知书或专利授权证书，要求提供复印件1份；
（四）PCT申请国际检索报告等，要求提供复印件1份；我局认可的有效检索报告为两类：
1、PCT国际申请检索报告(210表)及PCT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（237表）；
2、如果申报单位已提出PCT申请，尚未得到PCT国际申请检索报告，申报单位可委托我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出具PCT申请检索报告及书面意见；
（五）专利审查机构、国内专利代理机构、专利检索机构出具的发票等有效缴费凭证，要求提供复印件1份，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，应分项说明所发生的费用的名称、金额及缴费日期；
（六）专利申请文件（中文）1份，要求包含说明书、权利要求书、摘要，有附图的应提交附图，以及申报专项资金的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它材料，如评估报告、有关协议或合同等；专利申请文件（中文）仅在该项专利首次申报资助时需要提交1份，在后续申报过程中不需要再次提交。
四、受理及文件转交要求
各省市知识产权局收到（一）《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申报表》并审核签章后，对符合申报要求的申报表进行汇总，填写《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》，一式2份，加盖受理单位公章。
请于10月20日前将《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申报表》连同《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》一并报送我司和各省级财政部门；此外，请于10月30日前将手续合格、文件完整的每项申报资助的PCT国际申请的（二）至（六）项材料，一并报送我司，请勿单份材料报送。
请各省市知识产权局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做好申报工作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地区代码表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专利管理司
二○○九年十月十五日
联系人：专利管理司综合处  孙晓龙 
电 话：010-62083850 
传 真：010-62083094
email：guanlisizhc@126.com 

附件: 
地区代码表
	序号
	省市
	代码
	序号
	省市
	代码

	1
	北京
	11
	20
	广西
	45

	2
	天津
	12
	21
	四川
	51

	3
	河北
	13
	22
	贵州
	52

	4
	山西
	14
	23
	云南
	53

	5
	内蒙古
	15
	24
	西藏
	54

	6
	辽宁
	21
	25
	陕西
	61

	7
	吉林
	22
	26
	甘肃
	62

	8
	黑龙江
	23
	27
	青海
	63

	9
	上海
	31
	28
	宁夏
	64

	10
	江苏
	32
	29
	新疆
	65

	11
	浙江
	33
	30
	海南
	66

	12
	安徽
	34
	31
	重庆
	85

	13
	福建
	35
	32
	大连
	91

	14
	江西
	36
	33
	宁波
	97

	15
	山东
	37
	34
	厦门
	92

	16
	河南
	41
	35
	青岛
	95

	17
	湖北
	42
	36
	深圳
	94

	18
	湖南
	43
	37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	02

	19
	广东
	44
	　
	 
	 


 
